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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五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22(q) 

联合国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

 

  2010 年 12 月 22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随函附上 2010 年 12月 1日和 2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召开的欧洲安全与

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《阿斯塔纳纪念宣言》(见附件)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122(q)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

          贝尔加内姆·艾季莫娃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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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0 年 12 月 22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 
 

《阿斯塔纳关于建设安全集体的纪念宣言》 

 
 

1. 我们，在阿斯塔纳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56 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，

在 11 年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首脑会议之后，再次承诺从温

哥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自由、民主和团结的欧洲-大西洋和欧亚安全集体的

远景，秉承共同的原则，共同的承诺和共同的目标。今年，是《赫尔辛基最后文

件》35 周年，《新欧洲巴黎宪章》20 周年，我们重申作为本组织基础的意义和我

们的承诺。我们取得了较大进展，但也承认，必须更进一步，确保充分尊重落实

我们在政治-军事方面、经济方面、环境方面和人的方面的原则和承诺，主要是

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。 

2. 我们重申充分遵守《联合国宪章》以及欧安组织所有准则、原则和承诺，首

先是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》、《新欧洲巴黎宪章》、《欧洲安全宪章》和我们商定的

欧安组织所有其它文件。重申我们有责任全面认真加以执行。我们重申致力于《最

后文件》中提出的全面、合作、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概念，其涉及维持和平及

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，把经济环境合作同国家间和平关系联系起来。 

3. 每个参加国的安全都同所有其它参加国的安全密不可分。每个参加国都有平

等的安全权。我们重申，每个参加国都有固有权利，可随情况变化，自行选择或

改变安全安排，包括结盟条约。每个参加国也都有权保持中立。每个参加国将尊

重所有其它参加国这些方面的权利，不牺牲它国的安全来增进自身安全。在欧安

组织内，任何国家、国家集团或组织均不得担负在欧安组织内维持和平与稳定的

首要责任，或视欧安组织任何地区为其势力范围。我们将保持与我们各国合理安

全或集体安全需求相适应的军事能力，同时考虑到根据国际法，我们对其它国家

的合理安全关注负有义务。我们还重申，欧安组织所有原则和承诺，无一例外，

都平等适用于每个参加国。我们强调，我们对本国公民负责，对各自负责，承诺

充分执行。我们把我们的承诺视为我们共同的成果，因此视其为所有参加国的当

务之急。 

4. 这些准则、原则和承诺使我们在整个欧安组织地区内结束对抗，走向民主、

和平和团结方面取得进展。在 21 世纪，它们仍将指引我们共同努力，为各国人

民实现在赫尔辛基和巴黎规划的远景。这些文件以及欧安组织所有其它文件，为

参加国的相互关系和境内所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了明确的标准。我们决心巩

固这一坚实的基础，重申致力于加强各国和各国人民间的安全、信任和睦邻关系。

在这方面，我们相信，欧安组织的作用仍很关键，应进一步加强。我们将更加努

力，提高欧安组织的效益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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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们承认，欧安组织作为欧洲-大西洋和欧亚地区最广泛、最全面的区域安

全组织，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特论坛，本着各国协商一致和主权平等的基础，防止

冲突，解决冲突，建立相互了解，增进合作。我们强调，欧安组织秘书处、少数

民族事务高级专员、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和媒体自由代表，以及欧安组织外地

行动，根据各自任务，协助参加国履行其欧安组织承诺的工作十分重要。我们决

心加强与欧安组织议会的合作，鼓励在整个欧安组织地区和参加国内增进安全、

民主和繁荣，增进参加国的信心。我们还承认，本组织可发挥重大作用，确立有

效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。我们重申致力于充分执行这些措施，决心确保其

继续为我们共同、不可分割的安全做出巨大贡献。 

6. 欧安组织全面、合作型的安全方针是个整体，包括安全的人权、经济和环境、

政治和军事各个方面，不可或缺。我们相信，人固有的尊严是全面安全的核心，

重申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，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加以保护和促进。我们明

确无误地重申，在人权领域做出的承诺，直接关系到所有参加国，并不仅仅属于

有关国家的内政。我们珍惜民间社会和自由媒体发挥的作用，帮助我们确保充分

尊重人权、基本自由、民主，包括自由公平的选举和法治。 

7. 严重的威胁和挑战依然存在。不信任和不同的安全概念必须克服。我们在政

治-军事、经济和环境及人权方面的承诺，需要充分落实。尊重人权、基本自由、

民主和法治，必须得到保障和加强。必须加紧努力，促进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，

打击不宽容和歧视现象。必须进一步加强互惠互利，迎接本区域经济和环境安全

面临的挑战。我们的能源安全对话，包括关于商定合作原则的对话，必须加强。

应该加强努力，以和平和谈判方式，在商定格式内，充分尊重《联合国宪章》和

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》中国际法各项准则和原则，解决欧安组织地区内现有的冲

突。新的危机必须防止。我们保证不以任何方式，不违反《联合国宪章》各宗旨

和原则或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》10 项原则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。 

8. 常规军备控制及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体制仍然是确保军事稳定、可预测性和

透明度的主要手段，应该给予振兴，补充和现代化。我们珍惜安全合作论坛的工

作，期待着补充 1999 年《维也纳文件》。我们珍惜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对创造

所有欧安组织参加国的稳定、可预测环境做出的贡献。我们注意到，欧洲常规武

装力量条约没得到充分执行，关于修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协定尚未生效。

我们认可做出的巨大努力，克服目前的僵局，表示支持目前的协商，以求为 2011

年的谈判铺平道路。 

9. 与此同时，在当今复杂、相互联系的世界上，我们必须进一步把原则化为行

动，迎接正在出现的跨国的威胁，如恐怖主义、有组织犯罪、非法移徙、大规模

毁灭性武器扩散、网络威胁及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、毒品和人员。这种威胁

可能出现在本区域内，也可能出现在本区域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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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我们承认，欧安组织地区的安全与邻近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，主要是地中海

和亚洲地区。我们必须提高与合作关系伙伴之间的交往。我们尤其强调，需要根

据每个参加国的能力和国家利益，做出有效贡献，增进国际集体努力，促进一个

稳定、独立、繁荣和民主的阿富汗。 

11. 我们欢迎提出倡议，加强欧洲安全。我们的安全对话得到科孚对话的增进，

有助于集中精力，迎接这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。现在就应行动起来，必须确定具

体明确的目标，迎接这些挑战。我们决心携起手来，充分实现我们整个欧安组织

地区全面、合作、不可分割的安全集体远景。这一安全承诺应该力求面对 21 世

纪的挑战，以充分遵守欧安组织三个方面的共同准则、原则和承诺为基础。应该

把欧洲-大西洋和欧亚区域的欧安组织所有参加国联合起来，摆脱分歧、冲突、势

力范围和不等的安全区。我们将努力确保各国间，我们的有关组织和机构间的合作，

以平等、合作伙伴、包容和透明原则为准绳。我们的优势得自于我们的各具特性，

决心持之以恒，共同努力，在欧安组织和其它框架内，实现这一总的目标。 

12. 为此，我们责成下届当值主席在现今框架内组织一个后续进程，参考参加国

提出的看法和提议，包括科孚进程框架内，及阿斯塔纳首脑会议筹备进程内，保

证尽全力协助下届当值主席按照哈萨克斯坦任主席国时的工作，拟定具体行动计

划。2011 年 12 月 6 日和 7 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下届会议，

将审议工作进展。 

13. 我们深为感谢哈萨克斯坦承办这次会议，感谢其担任欧安组织 2010 年主席

国，带来巨大活力。我们欢迎立陶宛担任 2011 年主席国，爱尔兰担任 2012 年主

席国，乌克兰担任 2013 年主席国。 

 


